关于对“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分校（文成学校）图书等设备等采购”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吉区财购投诉〔2023〕9号

一、项目编号：JXZG-2023-044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分校（文成学校）图书等设备等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九江书韵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东方星城73栋3单元601
被投诉人1：江西省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吉州大道68号
被投诉人2：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室
四、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人对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思源实验学校分校（文成学校）图书等设备等采购（项目编号：JXZG-2023-044）招标文件有疑异的质疑答复不满意，我局于2023年9月4日收到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供应商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花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技术标评审的第二条产品质量保障的评审内容第1点有关于自助借还书机(含软件)：一、投标人所投的自助借还书机(含软件):1、借书还书的过程中支持摄像头抓拍，读者确认借书或还书时进行拍摄，拍摄响应时间不高于1秒和支持在借书还书程序首页具有直接刷新界面功能，读者可以一键重新运行程出序的加2分;
2、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LED点低于2个的加2分;3、支持自助服务终端程序使用Web技术呈现前端界面，可实现集中部署更新自助借还设备的加2分。评审依据: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法律依据1: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采购活动结束后应对所有样品进行封存,未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应在结果公示期7个工作日后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应在验收后退还。采购活动结束后不得采用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法律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法律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投诉事项2: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供应商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技术标评审的第二条产品质量保障的评审内容第2点有关于一体化馆员工作站(含软件):二、投标人所投的一体化馆员工作站(含软件):
1、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整机无障碍时间不低于5000小时加2.5分;2、可在馆员工作站软件上设置自已区域图书馆大屏展示的数据内容和图片，还可以发多条通知在大数据平台上进行滚、动加2.5分。评审依据: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法律依据1: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采购活动结束后应对所有样品进行封存,未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应在结果公示期7个工作日后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应在验收后退还。采购活动结束后不得采用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法律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法律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投诉事项3: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供应商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报告佐证。违反了《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相关法律法规。
事实依据：在该招标文件，技术标评审的第二条产品质量保障的评审内容第3点有关于微型图书馆(含软件):三投标人所投的微型图书馆(含软件)须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整机无障碍时间不低于30000小时的加3分。评审依据: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标识的有效检验报告佐证。
法律依据1:根据《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不得作为评分因素,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采购活动结束后应对所有样品进行封存,未中标供应商的样品应在结果公示期7个工作日后退还，中标(成交)供应商的样品应在验收后退还。采购活动结束后，不得采用通过对样品进行检测、对供应商进行考察等方式改变评审结果。
法律依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第十七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不得将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作为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也不得通过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作为资格要求，对投标人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法律依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被投诉人1称：
投诉事项一：我单位质疑答疑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二：我单位质疑答疑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三：我单位质疑答疑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被投诉人2称：
投诉事项一：我司质疑答复函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二：我司质疑答复函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三：我司质疑答复函及采购需求已经请专家论证。且此次加分项优于采购需求，和采购需求相关，此投诉不成立。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5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1：1.投诉事项并不是采购文件中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而是采购文件中的评审因素，且该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质量直接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的“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更不属于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的“资格要求”。
2.《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根据该规定，如需要采购文件是可以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检测报告进行查验。
3.《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对“评审因素”的佐证要求有明确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人应当合理设置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的权值，权值设置应当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该规定明确了对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应“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本项目评审依据要求提供检测报告只是作为佐证材料，并没有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素。投诉事项的评分因素为“投标人所投的自助借还书机(含软件)：1、借书还书的过程中支持摄像头抓拍，读者确认借书或还书时进行拍摄，拍摄响应时间不高于1秒和支持在借书还书程序首页具有直接刷新界面功能，读者可以一键重新运行程序的加2分；2、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LED坏点低于2个的加2分；3、支持自助服务终端程序使用Web技术呈现前端界面，可实现集中部署更新自助借还设备的加2分”。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符合《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第三十九条规定。
因此，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综合上述，投诉的评审因素设置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也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该投诉事项应认定为不成立。
投诉事项2：1.投诉事项并不是采购文件中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而是采购文件中的评审因素，且该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质量直接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的“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更不属于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的“资格要求”。
2.《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根据该规定，如需要采购文件是可以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检测报告进行查验。
3.《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对“评审因素”的佐证要求有明确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人应当合理设置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的权值，权值设置应当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该规定明确了对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应“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本项目评审依据要求提供检测报告只是作为佐证材料，并没有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素。投诉事项的评分因素为“投标人所投的一体化馆员工作站（含软件）：1、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整机无障碍时间不低于5000小时加2.5分；2、可在馆员工作站软件上设置自己区域图书馆大屏展示的数据内容和图片，还可以发多条通知在大数据平台上进行滚动加2.5分”。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符合《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规定。
因此，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综合上述，投诉的评审因素设置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也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该投诉事项应认定为不成立。
投诉事项3：1.投诉事项并不是采购文件中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而是采购文件中的评审因素，且该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相对应，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质量直接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的规定。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十七条规定的“投标人”的注册资本、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更不属于将除进口货物以外的生产厂家授权、承诺、证明、背书等的“资格要求”。
2.《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采购文件如需提供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的，应充分考虑供应商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的制作、运输成本以及评审场地限制等因素。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等应当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样品、现场演示、检测报告进行查验”，根据该规定，如需要采购文件是可以要求所有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并在评审过程中对所有检测报告进行查验。
3.《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对“评审因素”的佐证要求有明确规定：“采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人应当合理设置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的权值，权值设置应当准确反映采购需求，并要求提供佐证材料。”该规定明确了对技术、商务以及价格评审因素应“要求提供佐证材料”。
本项目评审依据要求提供检测报告只是作为佐证材料，并没有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分因素。投诉事项的评分因素为“投标人所投的微型图书馆（含软件）须须通过典型能源消耗检测并测试等级判定为1级和整机无障碍时间不低于30000小时的加3分”。采购文件要求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作为评审依据对技术参数进行佐证，符合《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九条规定。
因此，投诉的评审因素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
综合上述，投诉的评审因素设置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也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该投诉事项应认定为不成立。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1、2、3，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充分，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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